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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自

律规范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上市保荐书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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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 30 号院 1 号楼 1 至 9 层 101 

成立日期 2004 年 9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7,448,421,000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铁祥 

经营范围 

国际、国内定期和不定期航空客、货、邮和行李运输业务；国内、国

际公务飞行业务；飞机执管业务；航空器维修；航空公司间业务代理。

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地面服务和航空快递（信件和信件性质的物品除

外）；机上免税品；机上商品零售业务；航空意外保险销售代理；进

出口业务；酒店管理；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物业管理；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培训；自有房屋出租；机械设备租赁；

销售日用品、工艺品、纪念品、针纺织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机

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服装、汽车、摩托车、汽车配件、摩

托车配件、家用电器；住宿；餐饮服务；销售食品。（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住宿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邮政编码 101312 

电话号码 86-10-61461049，86-10-61462794 

传真号码 86-10-61462805 

（二）发行人业务情况 

公司以航空运输为核心主业，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主要由航空客运、航空货运及邮运

和其他收入（其他收入主要为飞机维修、地面服务等）构成，主营业务突出。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按业务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航空客运 15,485,578 90.30 15,178,867 91.06 13,051,656 92.50 

航空货运及邮

运 
777,838 4.54 741,386 4.45 416,474 2.95 

其他 885,049 5.16 749,635 4.50 641,893 4.55 

合计 17,148,465 100.00 16,669,888 100.00 14,110,023 100.00 

注：2023-2025年数据已经审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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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年度 

/2025年末 

2024年度 

/2024年末 

2023年度 

/2023年末 

载运量 

收入客公里（RPK）（百万） 301,015.6 284,350.0 214,172.9 

其中：国内航线 209,605.3 203,880.6 176,788.9 

国际航线 83,742.9 72,919.0 32,306.6 

中国香港、澳门及台湾 7,667.4 7,550.4 5,077.4 

客运量（千人） 160,596.5 155,315.5 125,454.5 

其中：国内航线 136,880.2 134,256.1 115,547.2 

国际航线 18,818.0 16,317.7 6,730.8 

中国香港、澳门及台湾 4,898.3 4,741.7 3,176.6 

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 5,051.1 4,732.7 3,015.5 

货邮运输量（吨） 1,537,855.4 1,480,085.3 1,070,373.0 

收入吨公里（RTK）（百万） 31,568.5 29,743.1 21,887.2 

载运力 

可用座位公里（ASK）（百万） 367,641.2 356,103.6 292,513.2 

可用吨公里（ATK）（百万） 46,060.8 44,726.1 36,002.2 

载运率 

客座率（RPK/ASK）（%） 81.9 79.9 73.2 

综合载运率（RTK/ATK）（%） 68.5 66.5 60.8 

机队规模 

机队规模（架） 964 930 905 

注：2023 年、2024 年及 2025 年数据包含山航股份，下同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末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资产总额 34,304,724 34,576,941 33,530,268 

负债总额 30,381,573 30,482,420 30,001,469 

股东权益合计 3,923,151 4,094,521 3,528,8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4,255,158 4,514,741 3,72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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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7,148,465 16,669,888 14,110,023 

营业成本 18,113,720 15,818,893 13,401,468 

营业利润 -204,790 -343,196 -332,410 

利润（亏损）总额 -159,671 -160,520 -166,041 

净利润（亏损） -352,483 -245,009 -156,9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 -177,039 -23,731 -104,63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4,521 3,454,571 3,541,8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8,175 -1,786,255 -1,524,5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5,112 -1,055,788 -1,584,73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74,420 602,267 440,909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年末 

/2025年 

2024 年末 

/2024 年 

2023 年末 

/2023 年 

毛利率（%） 5.15 5.10 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1 -0.07 

流动比率（倍） 0.30 0.30 0.29 

速动比率（倍） 0.26 0.26 0.26 

资产负债率（合并）（%） 88.56 88.16 89.48 

存货周转率（次） 36.01 40.01 42.9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7.97 48.65 58.40 

（四）发行人面临的主要风险 

1、行业风险 

（1）政策法规风险 

公司所处的民航业受到高度监管，主管部门对航空公司设立、民航票价制定机制、

航线航权分配、航空人员的资质及执照管理、营运安全标准、飞机采购、租赁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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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通管制、国内机场收费标准和国内地面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等实施监管。民航监

管政策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中国航空运输业的竞争性质、竞争程度以及航空公司的业

务扩展能力，监管政策的重大调整均有可能影响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此外，作为注册

地和主要运营地为中国的航空公司，公司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财政、信贷、税收等相关

政策的影响。 

（2）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由于民航业景气程度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波动对航空运输需求

具有一定影响，进而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一定波动。 

（3）竞争风险 

一方面，随着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进一步发展，原有中短途航线的旅客客源被

高铁持续分流，对民航带来挑战。另一方面，国际民航市场受市场恢复及航权配置等因

素影响，恢复、新开航线主要集中在中亚、西亚、欧洲等目的地，局部区域竞争激烈；

此外，随着国际政治经贸形势加速演进，公司传统优势国际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后续发

展存在不确定性。上述因素共同加剧了民航市场竞争态势，公司未来可能面临较大的竞

争压力。 

2、经营风险 

（1）航空安全风险 

自民航业诞生以来，航空安全一直是备受公众关注的关键问题，因为其直接关系到

了乘客的生命安全和货运安全，也因此成为了各航空公司的首要关注问题。恶劣天气、

机械故障、人为错误、飞机缺陷以及其他不可抗力事件都可能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保

障飞行安全是航空公司维持良好经营发展与美好声誉的关键所在，任何重大的飞行事故

都将严重打击航空公司的声誉，导致公司的公众信任度降低，影响公司未来的市场需求，

使得公司经营业绩受到影响，同时安全事故的发生也会给公司带来严重的资产损失。因

此一旦发生航空安全问题，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2）油价波动风险 

航油成本是公司主要的营运成本之一，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以及国家发改委对国内航

油价格的调整将通过影响公司的成本支出，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受到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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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航油价格呈现不断波动的特点，未来航油价格的不确

定性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3、财务风险 

（1）流动性风险 

公司系中国唯一载旗航空公司，需持续进行飞机及发动机购置、飞机加改装、飞机

模拟机等、信息系统建设、地面设备购置等资本开支的投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

若公司未来无法严格进行成本管控，积极调整债务结构，加强资金统筹管控，获取稳定

的资金来源，将增加公司的流动性风险。此外公司为确保流动性安全，有息负债规模较

大，因利率的变动受宏观经济波动和相关的经济调控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若未来利

率上升，公司以浮动利率计息的有息债务的利息支出将增加，增加公司还本付息的压力，

对公司流动性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2）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的若干租赁负债、银行贷款及其他贷款主要以美元为主，同时公司的若干国际

收入、费用亦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为单位。若相关汇率产生大幅波动，将导致公司出现

大额汇兑损益，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 

（3）累计未弥补亏损风险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账面未弥补亏损为 324.87 亿元。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公司实现利润需优先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如公司无法扭亏为盈，改善业绩，

持续出现累计未弥补亏损的情况，将可能对以后年度的股东分红回报带来不利影响。 

4、发行及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价格除受公司当前业绩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国际政治、宏

观经济形势、经济政策或法律变化、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股票供求关系、投资者心

理预期以及其他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股票价格的波动将给投资者带来风险。针对上述

情况，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

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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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方案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将在经上交所审核通过、获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中航集团和中航控股，中航集团和中

航控股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全部 A 股股票。其中，中航集团认购股数为

913,242,009 股，认购金额为 5,999,999,999.13 元；中航控股认购股数为 2,130,898,021

股，认购金额为 13,999,999,997.97 元。 

中航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航控股为中航集团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控制的关联方。中航集团和中航控股参与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构成

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已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关联交易审批及披露程序。 

（四）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价格为 6.5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发行人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和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计算结果按“进一法”保留两位小数）。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在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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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为 D，调整

后发行价格为 P1。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3,044,140,030 股（含本数），不超

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若公司股票在关于本次发行 A 股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发行价格变化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数量将相应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同

意注册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若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金额或发行的股份数量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审核、注册文

件的要求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届时将作相应调整。在该等情形下，由公

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六）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中航集团和中航控股通过本次发行所取

得的股票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发行对象

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

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监管机构

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锁定期及到期转让股份另有规定的，则上述限售期将按照证券

监管机构的政策相应调整。 

发行对象因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获得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时，

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七）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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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届时的持股比例共享。 

（九）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亿元（含本

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额用于偿还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十）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证券发行的项目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 

张阳先生，保荐代表人，历任中国国航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中

国能建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中国国航 2022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高

能环境 202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望变电气 IPO 项目、中国东航 2018 年非公开发行项

目、中国外运发行 A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外运发展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项目保荐代

表人。张阳先生也曾负责中国国航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H 股项目，并作为主要成员

参与中国通号 IPO 项目、招商局集团入股辽宁港航财务顾问项目、中国中冶 2015 年非

公开发行等股权类项目。 

廖振宏先生，保荐代表人，曾担任共同药业持续督导项目保荐代表人，并曾作为项

目负责人或主要成员负责和参与多瑞医药 IPO 项目、东湖高新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

债项目、天风证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东湖高新 2023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华中数控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项目、长源电力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联席主承

销项目、长江产业集团入股长江证券项目、华日激光新三板挂牌等项目。 

（二）项目协办人 

林达，曾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参与国货航 IPO 项目、中国国航 2022 年非公开发行

项目、中国国航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中国交建 2023 年向特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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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优先股项目、澳门航空增资项目、青岛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安吉

物流混改项目、海峡股份重大资产购买项目、中交能源股权并购财务顾问项目等多个项

目。 

（三）项目组其他成员 

项目组其他成员包括：丛孟磊、孔令杰、修潇凯、刘若楠。 

（四）项目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8794 

四、保荐人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利害关系及主要业务往

来情况 

（一）本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本保荐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截至 2025 年末，本保荐人自营业务股票账户持有发行人 4,028,464 股 A

股股票、5,322,000 股 H 股股票，信用融券专户持有发行人 155,000 股 A 股股票，资

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持有发行人 84,302,814 股 A 股股票，重要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华夏基金）持有发行人 123,793,674 股 A 股股票、4,692,862 股 H 股

股票。本保荐人及重要子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 222,294,814 股股票，占发行人总股本

（A+H 股总股数）约 1.27%。 

经核查，截至 2025 年末，本保荐人自营业务股票账户持有发行人关联方国货航

255,475 股 A 股股票，信用融券专户持有国货航 5,500 股 A 股股票，资产管理业务股

票账户持有国货航 10,800 股 A 股股票，重要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

夏基金）持有国货航 10,162,563 股 A 股股票。本保荐人及重要子公司合计持有国货航

9,838,479 股 A 股股票，占国货航总股本约 0.09%。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本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

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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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不超过 7%，

本保荐人不存在与本项目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利害关系，不存在妨碍其进行独立专业判断

的情形。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本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截至 2025 年末，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本保荐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本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

关联方任职等情况 

截至 2025 年末，本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本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截至 2025 年末，本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本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人承诺事项 

（一）保荐人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对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

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 

（二）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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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五）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六）保荐人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七）保荐人保证证券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八）保荐人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九）保荐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

监管措施、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 

六、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5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航集团批复 

2025 年 11 月 19 日，中航集团作出了《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批复》（中航集团发〔2025〕136 号），原则同意

公司本次发行方案。 

（三）发行人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5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议案，批准公司本次发行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的具体事宜。 

（四）本次发行取得的其他批准 

本次发行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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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人对发行人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的期间为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应督促

发行人作出说明并限期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报告； 

（三）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信息披露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

声明； 

（四）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主要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 

（五）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六）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

交易发表意见； 

（七）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八）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九）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十）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八、保荐人关于发行人是否符合板块定位及国家产业政策所作出的专业判

断以及相应理由和依据，以及保荐人的核查内容和核查过程 

（一）发行人符合主板板块定位及国家产业政策 

发行人是中国唯一的载国旗飞行的航空公司，以航空运输为核心主业，报告期内营

业收入主要由航空客运、航空货运及邮运和其他收入（其他收入主要为飞机维修、地面

服务等）构成，主营业务突出。作为中国唯一的载旗航空公司，公司肩负着打造国家航

企名片、服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助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重任。公司拥有广泛的国

际航线、均衡的国内国际网络；最有价值的客户群体和最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机队结构

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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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人的核查内容和核查过程 

保荐人采取访谈发行人主要管理层了解公司的经营模式、经营业绩情况、行业地位、

未来发展政策等信息；收集行业相关产业政策及同行业上市公司信息，了解行业发展情

况及发行人所处的行业地位等方式对发行人板块定位、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进行核查。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发行人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且规模较大，发行人符合板

块定位，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规定。 

九、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受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其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本保荐人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

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和审慎的核

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中信证券内核委

员会的审核。 

本保荐人对发行人本次证券上市的推荐结论如下：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

关发行上市要求，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

内部管理良好、业务运行规范，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已具备了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基本条件。因此，本保荐人同意向贵所推荐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上市，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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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阳  

 

  

 

廖振宏  

项目协办人： 

  

 

林  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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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马  滨  

   

内核负责人：   

 朱  洁  

   

保荐业务负责人：   

 孙  毅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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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年   月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